
靜宜大學校警隊執行勤務安全守則 

第一條 本守則適用於校警隊組織內所有之組員含學期納編之各類弱勢服務學生。

本校校警隊人員於執行勤務時，均應依據本安全守則之規定，確實執行。  

第二條 服裝配件及執勤  

  第一款 校警隊：值班時穿著藍色上衣及下褲並配合季節，適時換裝為長短、

袖外加反光背光或反光大衣。交管時則載上白色反光手套、袖套及哨子；巡

邏時則載安全帽、照相機、無線電話機、PDA手機、反偵測掃瞄器、錄音筆、

勸導單、手電筒、防身甩棒等。 

  第二款 學生交通安全隊：值班時穿著白色上衣(制式)、下褲為牛仔褲(深色)、

球鞋為主(顏色不拘)，配合季節外搭制式背心(制式)、反光背心及外套。交

管時則載白色反光手套、哨子、錄音筆、無線電話機、小便帽(黑色制式)。 

  第三款  執勤時以確保人身安全為要務，先以自我保護為考量再以學校所規範

之相關管理辦法規章及要點實施。發生緊急安全狀況則依校園安全緊急事件

應變流程程序處理。切不可私自獨斷獨行實施，均應採取必要程序實施，俾

避免造成安全上之顧慮與意外發生。 

第三條 會客  

    來賓前來本校洽公訪問時，如需車輛進入校內，應發給會客證（車輛臨時通

行證），換證登記後即引導進入，離去實應收回會客證（車輛臨時通行證）

及會客二聯單，如需會見一級以上之主管，應先行通報受會單位，配合辦理

會客事項。未先行通報者則依「靜宜大學車輛進校管理辦法實施」。俾確保

安全。 

第四條 保防  

    為維護校區安全，校警隊人員應慎防不法份子潛伏、破壞及進行散撥謠言、

挑撥是非、製造糾紛、擾亂秩序、散發違法宣傳文件、陰謀縱火爆炸、破壞

重要供電給水設備。如發現可疑情況，或查獲破壞事實，應立即依家宅權做

適當處理除請求必要之之人力支援外，並報告上級主官(管)及電請相關專業

單位協助處理，不得延誤時效或知情不報。處理以上事件時特須注意蒐證、

舉證及安全保護措施。非必要時不須採取強制手段應以具執法權人員共同採

取協助之合作關係。  

第五條 消防  

    校警隊人員執行勤務時，應隨時隨地注意防範火災之發生，並應特別注意實

驗室、圖書館、餐廳及變電室，如發現火災應立即通知值班人員、環安組及

消防隊，並隨時進行搶救、疏散、隔離等工作，對於校區各所設立之消防設

備及消防水拴，平時應熟悉使用操作方法，以免萬一火災發生時不知所措。

實施消防作業時，應以確保自身安全為主，並適時接受教育訓練並取得相關

證照，俾利安全工作之執勤。 



第六條 防盜  

    校警隊人員應確實執行防盜工作，不得尋思敷衍有失職守。在執行門禁管理

工作時，檢查廠商之車輛、物品應詳細落實，在執行校區巡邏任務時，應特

別注意各處人、事、物情況。如發現可疑狀況或查獲竊盜，應立即追查並報

告上級並請求人力支援，緊急時應以無線電話通報，請求支援與協助，重大

案件則請警察機關處理。  

第七條 防護  

    空襲警報時，應立即配合本校防護人員維持秩序，加強戒備，指揮交通，疏

導人員快速避難，如有遭受破壞、傷亡、災害等，應立即燈火管制，加強注

意不法份子乘機竊盜或從事不法活動。並勸導人員安靜及限制行動，遵守防

空燈火管制法令，待解除警報後，再開燈火。  

第八條 災害  

    遇有颱風、地震、水災或其它意外重大事故，應立即加強戒備，並速即報告

上級進行搶救並適時通報消防隊、消防車、救護車及電力公司工程車、憲警

人員車輛於進校處理，並引導進入現場及記錄其進、出校門時間，以備查考。  

第九條  巡邏  

    校警隊人員執行校區巡邏任務時，應依規定之責任區及設置巡邏定點，照規

定時間、次數，依序簽到，絕不可在值班時不執行巡邏工作，製造虛偽記錄，

嚴重違反規定，棄守職責，一經查覺及依人事管理有關獎懲之規定，從嚴處

分。機車安巡時應遵守 30公里之速限，但緊急狀況時不在此限。唯須鳴笛

開焛光警示燈加哨音加以提示周遭人車，以維安全。 

第十條 通訊  

    校警隊（室）專設電話及無線電話，不得借與其他無關人員使用，值勤人員

使用亦勿佔時太久或用電話聊天，以免緊急狀況時延誤公事。如有故障應立

即報告單位或上線進行檢修，以保持經常暢通。執行巡邏時，應確實簽到並

紀錄安巡要點，上級通話交代事項，均應照登日記記錄，傳達接辦人員知道。

通訊發話時應以代號表示之。並不可將直接呼叫名字，俾防個資外洩。有線

電查訪時亦應注意除學校分機號外其餘均不得外洩。  

第十一條 勤務交接  

    值班人員應將當日值勤時間內所有應記錄報表、文件及證件，整理完整。校

警隊日記應書寫重要報告事項，文辭力求簡要正確，不得潦草敷衍了事，校

警隊人員交接班時應按時交接，交班者應將值班時間發生重要事件及上班交

辦事項，列入書面記錄，憑以交辦。正在處理中重要未了案件，應轉達交代

清楚，由接班者繼續處理。交接事項仍應注意保密措施等行為。 

第十二條 對外聯繫 

    預防或處理偶發意外事件，請求緊急連絡支援防護，校警隊人員必要時得與

當地派出所、消防隊、交通隊、光田及童綜合醫院等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以隨時請求支援。公務聯絡時應詳實報告發生之人、事、時、地、物等。俾



利專責單位任務之執行。 

第十三條 車輛管制 

    校警隊人員執勤時，配合本校校區車輛管理辦法認真執行，以維護校園安寧

與安全。在執行勸導工作時特應查明違規事由，尤以管制車輛所必須採取之

行為時。應注意時效及時間點並隨時與學務處保持密切協調合作機制。 

第十四條 禁止事項  

    校警隊人員於值勤時，應專心聚神保持警戒，嚴禁瞌睡、賭博、吸食菸酒檳

榔、閱讀書報雜誌、奕棋、聽收電視音響、吹奏樂器或擅離勤務崗位等，並

不得與無干人員聊天，以免分散注意力，如違反者嚴予處分。校警隊日誌嚴

禁偽造事實或漏報重大案件，違反者將視情節輕重予以處分。校警隊人員嚴

禁未經核准私自調換勤務，違者予以嚴處。 

第十五條 附則  

本勤務安全守則經總務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